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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到85%；2016年末单机试车过程中， 由于部分装置设计存在缺陷影

响调试进程， 多次与总承包方进行协商未达成一致，2016年至2017年期

间逐渐对设计缺陷进行完善， 但仍未达到预期效果， 双方发生纠纷并于

2018年7月诉讼至法院，致使过去三年工程进展缓慢，公司已于2019年3

月2日就诉讼事项进行了公告， 具体详见公司临2019-014号公告。 如果

设计缺陷整改完善，不存在建设困难。

（4）分项列示该项目的具体资产、预算金额、已投入金额及实际进

度，说明资金投入比例与施工进度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资产 预算金额 已完成金额

土建工程 55,066.56 55,843.77

安装工程 24,241.23 26,833.15

设备 142,336.79 118,059.94

其他 47,593.87 46,910.42

合计 269,238.46 247,647.27

2016年至2018年项目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分别为87.08%、

89.94%、92.23%，工程进度分别为88%、90%、93%，资金投入比例与施工

进度不存在较大差异。

（5）结合前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说明报告期末项目是否已达预定

可使用状态，是否应转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是否存在转固障碍

截止到2018年末，甲醇工段已建设完成、未进行联动试车，芳烃工段

尚未建设完成，因在建工程所属资产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此项目不应转为固定资产核算；

在完善设计方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不存在转固障碍。

（6）结合目前同类型产品的市场格局情况，说明相关资产是否存在

减值迹象，资产减值准备是否计提充分，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

①经了解，同类型产品的市场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相关资产不存在

减值迹象，本项目所生产的主要产品芳烃价格走势如下：

②年末对商誉减值测试时，已将在建工程纳入资产组，公司于年末聘

请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

行估值，可收回金额估值大于资产组（含商誉）账面价值的情况下，商誉

和资产组均不存在减值。 测试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

资产组的范围

为10万度芳烃在建项目。 资产组包括在建工程、固定资产

及无形资产等

资产组账面价值 259,758.01

商誉的账面价值 3,763.15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 3,615.57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的公允价值 267,136.73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291,834.31

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307,720.22

根据孰高确认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307,720.22

是否计提减值 否

（7）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

主要审计程序：

实施了在建工程审计的相关程序，具体见本回复一、4所述的审计程

序；查阅已获取资料了解现有产业链和10万吨芳烃项目的关系；查阅已

获取对比行业内同类项目资料并核实其获取途径，了解项目产能和投资

规模的匹配性；查阅行业内同类项目建设周期的资料并核实其获取途径，

了解项目的建设是否存在建设困难；核实资金投入比例与施工进度出现

明显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了解行业的市场格局是否已发生重大变化；核

实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以复核相关资产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 10万吨芳烃项目是与公司目前主

营业务相类似的业务，该项目建成后，副产品煤焦油可以作为公司现煤焦

油深加工项目的原材料；②通过公开信息仅查到荣盛石化一家上市公司

有该项目，该公司属于石化－化纤行业，项目的原料为原油；龙煤天泰公

司10万吨芳烃项目的原料为原煤，两个项目的产品也存在差异；而其他

同类非上市公司相关项目披露信息较少，数据难以取得；③由于2015年

通过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取得项目实施主体的股权， 因此，2015年末工程

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与项目建设进度存在一定差异；最近三年项目推进

缓慢主要是设计缺陷争议及因此产生的涉诉事项所致，如果设计缺陷整

改完善，不存在建设困难；④ 2016年至2018年项目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

比例分别为87.08%、89.94%、92.23%， 工程进度分别为88%、90%、93%，

资金投入比例与施工进度不存在较大差异；⑤截止到2018年末，甲醇工

段已建设完成、未进行联动试车，芳烃工段尚未建设完成，因在建工程所

属资产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按《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

的相关规定，此项目不应转为固定资产核算，在完善设计方案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后，不存在转固障碍；⑥经了解，同类型产品的市场格局未发生

重大变化，相关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年末对商誉减值测试时，已将在建

工程纳入资产组，公司于年末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商誉

相关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值，可收回金额估值大于资产组（含

商誉）账面价值的情况下，商誉和资产组均不存在减值，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关的规定。

7.在建工程中龙泰烯烃项目投资预算数为241.80亿元，期末余额为

5076.92万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的比例为0.21%，该项目自2013年至

今长期停滞，且未计提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项目与公司目

前产业链的关系；（2）对比行业内同类项目，说明该项目产能和投资规模

是否匹配；（3） 该项目目前的推进状态， 长期停滞的原因及后续投建安

排；（4）结合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同类型产品的市场格局，说明相关资产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5）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该项目与公司目前产业链的关系

黑龙江龙泰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泰公司” ）的60万吨

/年煤制烯烃项目与公司目前产业链无关系。

（2）对比行业内同类项目，说明该项目产能和投资规模是否匹配

因该项目投资预算较大，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后，公司不再

进一步实施该项目，与同行业同类项目不再具有可比性。

（3）对比行业内同类项目，说明该项目产能和投资规模是否匹配

龙泰公司烯烃项目是为了贯彻落实黑龙江省委、 省政府加快推进东

部煤电化基地建设总体部署，根据黑龙江省发改委《关于加快开展煤制

烯烃项目前期工作的函》，2012年由公司和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决定共同合作建设煤制烯烃项目，因此共同成立了黑龙江龙泰煤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公司占65%股份、龙煤矿业集团

占35%股份，该项目一直处于前期的核准阶段，2015年4月份和2015年11

月份， 黑龙江省发改委在官方网站分别两次对龙泰公司60万吨/年煤制

烯烃项目发布投资主体招标公告（招标编号HLJ-TZZT-043），本项目

将引进合作伙伴作为主承建方或引入投资者承接股权。

（4）结合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及同类型产品的市场格局，说明相关资

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未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依据上述事项及政府预期会对项目前期投入给予全额补偿等

综合判断，该项目目前不存在减值迹象，相关事项正在积极协商中，如后

续存在确切证据表明前期投入无法收回，公司将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5）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事项，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主要审计程

序：

实施了在建工程审计的相关程序，具体见本回复一、4所述的审计程

序；了解项目的后续安排；结合后续安排对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的

综合判断进行复核，以确定相关资产是否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 6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与公司目

前产业链无关系；②因该项目投资预算较大，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后，公司不再进一步实施该项目，与同行业同类项目不再具有可比性；

③项目为省级重点项目，一直处于前期的核准阶段，2015年4月份和2015

年11月份， 黑龙江省发改委在官方网站分别两次对龙泰公司60万吨/年

煤制烯烃项目发布投资主体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LJ-TZZT-043），本

项目将引进合作伙伴作为主承建方或由引入投资者承接股权；④公司依

据上述事项及政府预期会对项目前期投入给予全额补偿等综合判断，该

项目目前不存在减值迹象，相关事项正在积极协商中，如后续存在确切证

据表明前期投入无法收回，公司将全额计提减值准备，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关的规定。

三、关于财务数据和会计处理

8.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余额5.69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

金为1.53亿元，受限原因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被诉讼保全。 应收票据

中报告期内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8.87亿元。 目前应收票据的

账面余额为1.82亿元，其中受限金额为1.20亿元。应付票据为4.06亿元。根

据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报告，报告期末募集资金结余6.76亿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货币资金余额的合

理性；（2）诉讼保全的具体事项、金额及原因，是否涉及信息披露事项；

（3）应收票据受限的具体原因、对应事项；（4）大额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

具体情况，结合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

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的规定；（5）应付票据的主要交易对方、涉及交易事项、相关方是

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安排；（6）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货币资金余额的合理性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6.76亿元，其中：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将6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扣除补充流动资金的6亿元，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0.76亿元。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5.69亿元，扣除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0.76亿元、受限货币资金1.53亿元后，公司可动用资金3.4亿元，2018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金额32.75亿元， 可动用资金3.4亿元预计主要用

于支付已签订购买原煤、精煤合同中的货款，因此，期末资金余额是合理

的。

（2）诉讼保全的具体事项、金额及原因，是否涉及信息披露事项

被诉讼保全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年末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2.72

无形资产 11,904.66

在建工程 41,018.04

合计 52,925.43

诉讼具体事项：10万吨/年芳烃项目总承包方赛鼎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赛鼎公司、原告” ）与公司控股的孙公司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煤天泰公司、被告” ）就合同纠纷事项向黑龙江

省高级人员法院提起诉讼，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件，目前尚

未开庭审理。

原告诉讼案件事实：被告于2013年2月18日签订了《双鸭山龙煤天泰

煤化工有限公司煤制10万吨/年芳烃项目设计、采购、施工（EPC）总承包

合同》，原告如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该项目于2016年7月完成中间交接，工

程价款为1,929,604,314.70元，被告仅支付1,383,657,221.19元，现仍

有545,947,093.51元未付，经原告多次催收，但被告未积极履行付款义

务，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生产经营。 根据合同协议书第4条约定，如工

程总投资额控制在26.9亿元以内，被告应支付原告奖励费，因此，被告还

应向原告支付奖励费32,913,900.00元。 由于被告未按约定付款，部分分

包商或供应商提起诉讼或仲裁，导致原告产生诉讼费、仲裁费、逾期利息

等损失226,014.40元。

被告本次反诉内容：龙煤天泰公司对上述诉讼事项有异议，赛鼎公司

做为龙煤天泰公司10万吨/年芳烃项目总承包方， 在工程项目的整体工

艺流程没有打通、性能考核没有进行、未核定工程延期损失额等情况下提

起诉讼是不合适的。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公司控股孙公司龙煤天泰公

司就赛鼎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赔偿龙煤天泰公司延误工期费用等事宜向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反诉，并提交了《民事反诉状》。

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2019年3月进了披露，具体详见临2019-014号

公告。

（3）应收票据受限的具体原因、对应事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应收票据受限金额1.2亿元，应收票据受限的

原因是公司在银行开展的票据池业务，具体操作是：公司以收取客户的银

行承兑汇票作为保证金，根据已签订的购买合同、公司作为出票人、银行

作为承兑人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向供应商支付货款，从而提高了资金使用

效率，降低了融资成本。

（4）大额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具体情况，结合应收票据的业务模式

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否满足终

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但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金

额为 8.87亿元，背书主要是用于支付材料及设备的采购款。

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人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信用，尽管

已背书或贴现的应收票据具有法定的追索权， 但公司对已背书或贴现的

应收票据不再实施控制， 并转移了与该银行承兑汇票几乎所有的风险和

报酬，故公司将已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予以终止确认，公司的账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

（5）应付票据的主要交易对方、涉及交易事项、相关方是否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安排

2018年公司出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出票金额 事项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黑龙江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9,900.00 购煤款 否

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2,625.00 购煤款 全资孙公司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870.00 购煤款 是

七台河鹿山北兴选煤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购煤款 否

华宇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购煤款 否

七台河市金山选煤有限责任公司 700.00 购煤款 否

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 150.00 购煤款 否

合计 47,245.00 - -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双鸭山龙煤天

泰煤化工有限公司持股49%的股东；上述出票基于日常的采购业务，不存

在其他安排。

（6）请会计师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

主要审计程序：

年审时针分别实施了货币资金、 采购与付款循环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的了解和测试程序；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函证、监盘等审计程序；关注并查

阅诉讼保全的具体事项、金额及原因，以及在年度报告中对此信息披露准

确性和充分性；选取部分样本检查了票据池业务的资料，并实施了细节测

试；核实、核对了因票据业务而受限资产的相关情况；选取部分样本检查

了以公司作为出票人出具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资料，并实施了细节测试；

关注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选

取部分样本检查了所取得大额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是否失去了控

制； 询问了近年来大额银行承兑汇票背书或贴现是否承担了因法定追索

权的追偿责任。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货币资金年末

余额合理；②诉讼保全在临时公告和年度报告中已披露具体事项、金额及

原因等； ③应收票据受限具体原因和对应事项清晰且在年度报告中已披

露；④大额应收票据终止为贴现或背书业务，在对已贴现或背书应收票据

失去了控制且未承担追偿责任时已满足终止确认条件， 会计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规定；⑤向应付票据

主要交易对手出具银行承兑汇票是以真实交易为前提而发生的业务，除

此以外不存在其他安排。

9.年报披露，报告期销售费用为5935.91万元，同比下降54.15%，主要

由客户自担运费销售模式增加以及由公司承担运费的客户数量减少综

合影响所致。而同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28%。请公司补充披露：（1）近

三年公司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按照不同运费结算方式披露的金额，客户

数量、销售政策，结合上述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与销售费用变动背离的原因

和合理性；（2）运输费用发生的前五名客户情况，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产品定价是否公允；（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近三年公司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按照不同运费结算方式披露

的金额，客户数量、销售政策，结合上述情况说明营业收入与销售费用变

动背离的原因和合理性

①近三年公司销售费用的具体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运输费用 4,820.47 11,895.82 11,859.07

工资 567.08 448.81 249.41

材料费 228.00 398.46 15.50

招待费 36.32 42.31 29.28

差旅费 28.64 22.48 18.81

其他 255.39 138.70 134.64

合计 5,935.91 12,946.58 12,306.72

从上表可以看出，2017年较2016年销售费用变化不大，2018年较

2017年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运输费用大幅减少所致。

②不同产品、不同运费结算方式的影响情况如下：

A、焦炭客户运费影响情况

焦炭客户运费情况

单位：万吨、万元

年度 销售政策 客户数量 销售量 销售单价 销售收入 运输费用

2018年

公司负担运费 7 31.29 1,960.35 61,337.14 4,689.63

客户负担运费 39 104.03 1,865.14 194,037.08 -

小计 46 135.32 1,887.15 255,374.22 4,689.63

2017年

公司负担运费 5 56.63 1,657.02 93,842.71 10,714.02

客户负担运费 24 63.89 1,563.53 99,891.82 -

小计 29 120.52 1,607.46 193,734.53 10,714.02

2016年

公司负担运费 5 63.72 1,017.47 64,834.71 10,699.98

客户负担运费 34 46.37 800.16 37,102.75 -

小计 39 110.09 925.94 101,937.45 10,699.99

公司承担运费的客户中影响较大的是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运费较2017年减少7,032万元，主要原因是2018年公司减少对单

一重大客户的销售额，客户更加分散化，近两年对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的销售额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 2018年销售额

2018年占总收入

比例

2017年销售额

2017年占总收

入比例

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7,291.41 7.67% 89,772.09 30.58%

B、甲醇客户运费影响情况

甲醇客户运费情况

单位：吨；元/吨；万元

年度 销售政策 客户数量 销售量 销售单价 销售收入 运输费用

2018年

公司负担运费 2 4,643.86 2,440.61 1,133.38 115.55

客户负担运费 44 92,306.71 2,335.86 21,561.50 -

小计 46 96,950.57 2,340.88 22,694.89 115.55

2017年

公司负担运费 1 63,443.14 2,375.92 15,073.57 1,181.79

客户负担运费 33 39,311.10 2,196.10 8,633.09 -

小计 34 102,754.24 2,307.13 23,706.66 1,181.80

2016年

公司负担运费 1 50,138.96 1,792.77 8,988.73 1,003.25

客户负担运费 31 39,744.17 1,605.29 6,380.07 -

小计 32 89,883.13 1,709.87 15,368.80 1,003.25

公司承担运费的客户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石化分公司，2018年运费较2017年减少1,070万元。

（2）运输费用发生的前五名客户情况，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产

品定价是否公允

2018年运费前五名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万吨、元/吨

客户名称 运费金额 销售量

平均销售

单价

销售收入

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691.58 14.60 1,851.52 27,030.49 否

伊春建龙冶金材料经销有限公司 559,68 6.81 2,087.84 14,216.85 否

本溪参铁（集团）有限公司 385.16 2.11 2,060.40 4,350.43 否

本溪四野有限责任公司 378.33 2.12 2,054.65 4,356.14 否

黑龙江建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47.99 3.84 2,060.84 7,926.64 否

合计 4,362.74 29.48 1,962.96 57,880.55 -

运费前五名客户均为公司焦炭客户，其销售平均价格为1,962.96元/

吨，相比客户负担运费的焦炭价格1,865.13元/吨高出97.83元/吨，故公司

焦炭产品定价是合理的。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在已出具的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年审会计师

已将焦炭的收入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

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程序：

评价公司管理层与销售和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

性；检查公司主要的销售合同，以评价有关收入确认的政策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的要求；对收入和成本执行分析程序，包括按照产品类别对各月度的

收入、成本、毛利率波动分析，并与以前期间进行比较；就本年的销售收

入，选取样本，检查其销售合同和销售政策的条款、入账记录及客户签收

记录，以评价收入确认是否与收入确认政策相符；就本年的销售收入，选

取部分销售客户向其发送询证函，询证2018年度销售额以及截至2018年

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余额；就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确认的收入，选取样本，

检查其销售合同、入账记录及客户签收记录，以评价相关收入是否记录在

正确的会计期间； 检查在财务报表中有关收入确认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

在对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时，年审会计师对销售费用的大幅下降予

以重点关注， 针对该事项， 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程

序：

实施了不同负担运费结算方式的数据分析程序， 包括但不限于客户

结构构成及数量、销售产品类型、运费的负担方式、销售收入、销售数量、

销售单价等； 选取不同负担运费结算方式的大额收入的客户作为样本检

查销售合同中对运输条款的约定，以及第三方运费的结算单据、运输合同

及发票等资料； 抽查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发生的大额运费实施截止性测

试。

综上，基于所实施的审计程序，营业收入与销售费用因运费负担方式

及客户结构等原因发生变动背离是合理的，能够反映业务的实际情况；运

输费用发生的前五名客户情况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产品定价公允，

符合现行的销售政策。

10. 年报披露，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6,753.18万元， 前五名占比为

52.42%。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探矿权支出期末余额减少为1.48亿元，

预付购房款本期减少1,293.39万元，预付煤矿矿产指标购置款增加1,980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款项前五大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是否

具有关联关系；（2）预付探矿权的涉及的具体事项及变动原因；（3）预付

购房款与预付煤矿矿产指标购置款本期发生的原因及对应的具体事项；

（4）前述预付款项的会计处理依据；（5）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预付款项前五大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是否具有关联关系单位：

万元

供应商名称 期末余额 款项性质 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85.98 预付购煤款 是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代收款清算中

心

788.57 预付铁路运费 否

绥芬河龙江商联进出口有限公司 739,56 预付购煤款 否

黑龙江龙煤七台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27.13 预付购煤款 否

宝清县西山煤矿一井 300.55 预付购煤款 否

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双鸭山龙煤天

泰煤化工有限公司持股49%的股东。

（2）预付探矿权的涉及的具体事项及变动原因

预付探矿权变动明细表

单位：万元

探矿权项目 年初金额 年末金额 增减变动

马场探矿权 10,141.67 0 -10,141.67

东辉探矿权 11,500.00 11,500.00 0

东润探矿权 3,318.00 3,318.00 0

合计 24,959.67 14,818.00 -10,141.67

预付探矿权中的马场矿已取得采矿权证， 由预付探矿权转入无形资

产。

（3）预付购房款与预付煤矿矿产指标购置款本期发生的原因及对应

的具体事项

预付购房款本期减少1,293.39万元，是2014年通过客户抵账与唐山

鑫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认购迁安市民强小区房屋建筑物， 因该

项购房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但属于长期资产， 所以年初在其他非流动资

产中列示，本年对该项资产经与当地房产管理部门沟通确认：因房产是地

下储藏室不需办理房屋产权证，本年转入存货中核算。

预付煤矿矿产指标购置款增加1,980万元，是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煤矿安监局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产能置换政策加快优质产能释放促进落后产

能有序退出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18〕151号）第七条规定及黑龙江

省煤矿建设的现有政策，为新建马场矿购买的产能指标。

（4）前述预付款项的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上述款项时，将支付的款项计入预付账款，在资

产负债表日，结合预付款项的性质如属于未来确认的长期资产，按《企业

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划分流动性的要求，将其列入其他非

流动资产。

（5）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

程序：

获取预付款项明细表，与报表数、账面数核对是否相符；在获取关联

方清单的情况下，通过“天眼查” 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查询预付

款项余额较大交易对方信息情况，以确认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于交易

对方余额较大的作为样本实施了函证程序； 通过检查交易对方余额较大

的已签订交易合同及合同条款，以核实其款项性质和流动性的划分；检查

预付款项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

披露。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除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的持股49%的股东

外， 其他交易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关联关系及交易已在年度报告中披

露； ②预付探矿权减少主要是原预付的马场探矿权款项因取得采矿权证

从探矿权转为采矿权，会计核算由其他非流动资产转为无形资产，预付探

矿权减少能够客观反映业务的实质内容及会计核算恰当； ③购买煤矿产

能指标为自有煤矿-马场矿建设的实施所购，在合同未完成时，在其他非

流动资产中列报； 预付购房款减少是本年对该项资产经与当地房产管理

部门沟通确认：因房产是地下储藏室不需办理房屋产权证，本年转入存货

中核算；④前述预付款项依据购买合同、合同完成后资产的持有目的、预

计使用的方式等进行会计处理， 预付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列报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定。

1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同比下降47.02%，研发人员人

数由2017年的222人降低至33人， 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与去年相比下降

至33.58%。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研发费用及人数变动情况与公司

目前的业务发展是否一致；（2）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同比下降的原因，对

应的具体研发项目、目前所处阶段、距离研发完成达到产业化状态还需要

经历的阶段；（3）公司确认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具体会计政策，划

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并说明其划分的合理性；（4）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公司研发费用及人数变动情况与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是否一致

2018年公司研发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比上年在研发费用和人数

方面大幅下降，主要由原来公司技术人员自主研发，转变为与合作伙伴成

立公司形成专业团队进行研发。 由于研发模式发生变化， 公司研发费用

及研发人员减少，并不影响公司对科研的投入，只是投入方式变化，从而

2018年研发费用支出较2017年减少，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2）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同比下降的原因，对应的具体研发项目、目

前所处阶段、距离研发完成达到产业化状态还需要经历的阶段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第四节二、（一）、4研发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

本期费用化研发投入 539.04 1,017.35

本期资本化研发投入 272.56 884.40

研发投入合计 811.60 1,901.75

资本化研发投入2018年较2017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①2017年支付

了部分石墨烯专利区域独占权款项，2018年无此项支出； ②2018年依附

于在建工程项目的技术咨询及服务的支出较2017年大幅减少；③无法区

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公司将此类的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

计入当期损益，并按《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相关规

定列报和披露。

上述研发投入主要是石墨烯项目的支出， 石墨烯化学法生产线已建

成投产，物理法生产线正处于调试和联合试生产阶段，物理法生产线预计

在2019年6月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3）公司确认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具体会计政策，划分研究

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并说明其划分的合理性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

调查。 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 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

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

品等。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

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不能满足下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计

入当期损益。 公司确认开发阶段的具体标准如下：

①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②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③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

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

能够证明其有用性；

④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

发，并有能力使用或出售该无形资产；

⑤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的， 将发生的研发支出全部

计入当期损益。

（4）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

程序：

获取研发费用明细表，与报表数、账面数核对是否相符；对研发费用

发生进行分析程序；取得了研发人员的组成，结合成本费用的审计，检查

是否存在费用分类错误；选择重要的研发费用，检查费用的列支是否与业

务相关，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抽查在资产负债表日前后发生的大额费用实

施截止性测试； 确定研发费用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

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业务模式的转变使公司研发费用及

人数发生了一定的变动，与公司目前的业务发展基本保持一致；②研发投

入主要对石墨烯项目的支出，石墨烯化学法生产线已建成投产，物理法生

产线正处于调试和联合试生产阶段， 物理法生产线预计在2019年6月份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③公司确认研发支出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具体会计

政策明确，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的相关规

定。

12.年报披露，报告期管理费用为2.50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32.40%；

其中工资薪酬占比较高，较上年同比增长47.70%。 请公司补充披露：（1）

2018年年报披露的管理费用上年比较数与2017年年报披露的金额不一

致， 请说明原因；（2）2018年公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278人，2017年人

数为306人， 与公司管理费用增长的趋势不一致， 请说明合理性；（3）

2017年公司披露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请公司补充披露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4）请结合

上述事项，综合分析公司管理费用上涨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5）请会计

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2018年年报披露的管理费用上年比较数与2017年年报披露的

金额不一致，请说明原因

2018年由于执行新会计报表格式，管理费用中的研发费用需单独列

示，因此对年报中披露的上年数据进行了调整，将上年比较数据的研发费

用从管理费用中扣除并单独列示。

（2）2018年公司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278人，2017年人数为306人，

与公司管理费用增长的趋势不一致，请说明合理性

公司行政管理人数与公司管理费用增长趋势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

①股权激励确认管理费本年较上年增加5,223万元， 股权激励解除限售

期限分三期， 其确认的费用在2017年9月至2020年8月期间进行分摊；②

工资薪酬本年较上年增加2,283万元，主要是员工工资上涨、按公司绩效

考核制度确认的绩效工资增加所致。

（3）2017年公司披露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请公司补充披露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的确定： 公司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

公司， 股票价格存在活跃市场，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

付》、《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

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以股权激励授予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确认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公司的会计处

理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请结合上述事项，综合分析公司管理费用上涨的具体原因及合

理性

公司近两年管理费用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管理费用项目 2018年 2017年 变动金额

工资薪酬 7,069.62 4,786.31 2,283.30

折旧或摊销 5,290.08 7,003.23 1,713.15

安全生产费用 1,203.57 1,272.94 -69.36

车辆费用 198.33 259.05 -60.72

排污费 6.90 387.72 -380.75

水电、办公费 451.20 357.93 93.27

差旅费 93.31 130.19 -36.89

修理、材料费等 1,121.02 724.00 397.01

股权激励费用 7,930.19 2,707.68 5,222.50

其他 1637.61 1,255.08 382.52

合计 25,001.90 18,884.18 6,117.72

2018年管理费用较2017年增加6,177.72万元，其中工资薪酬增加2,

283.31万元，股权激励费用增加5,222.50万元，变化的原因见本题（2）；

其他费用较上年下降。

（5）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

程序：

获取费用明细表，与报表数、账面数核对是否相符；对费用发生进行

分析程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各项目结构比选取重要的项目，本年和上年

主要项目的比较分析，检查其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对本年较上年发生重

大波动的报表重要项目，选取样本，检查其支持性文件；重新计算限制性

股权激励分期确认股份支付成本，以复核其计算的准确性；判断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公允价值的确定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抽查在资

产负债表日前后发生的大额费用实施截止性测试； 确定管理费用是否已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的列报和披露。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①2018年年报披露的管理费用上年比

较数与2017年年报披露的金额不一致，为依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要求，将研发费用

从管理费用单独列报所致； ②管理费用增长主要为工资薪酬和股权激励

成本的发生额本年较上年增加， 所执行审计程序获得的审计证据能够支

持管理人员人数变化与公司管理费用增长的趋势不一致的情况， 其变动

情况具备合理性； ③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以股份为基础进行支付的

事项，因此，公司授予职工的股份，其公允价值应按公司股份的市场价格

计量， 公司以股权激励授予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确

认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

付》的相关规定；④管理费用上涨能够反映公司的经营业务情况，具有合

理性。

四、关于关联交易

13.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向七台河万锂泰电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锂

泰公司）销售针状焦、沥青焦、水、电等产品2423.5万元，另外，公司预计

2019年与万锂泰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1.49亿元，增幅较大。万锂泰

公司成立于2017年，公司多名高管、核心技术人员等均持有该公司股份，

且万锂泰公司前期承诺在独立于上市公司之外期间， 不会以任何方式从

事直接或间接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及活动。请公司补充披露：

（1）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计划及产品状况，说明万锂泰公司业务自成立

来是否发生变化，是否违反相关同业竞争承诺约定；（2）公司与万锂泰公

司之间关联交易大额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3） 核实并确认相关人员是

否存在潜在的利益安排。 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计划及产品状况，说明万锂泰公司业务自

成立来是否发生变化，是否违反相关同业竞争承诺约定

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是：采购原煤100万吨、精煤120万吨；入洗原

煤130万吨；生产焦炭130万吨、甲醇39.5万吨；加工煤焦油12万吨；生产

针状焦4万吨；石墨烯“以销定产” 。

公司目前主要销售的产品包括：焦炭（含焦粉、焦粒）、沫煤、粗苯、甲

醇、精制洗油、沥青调和组分、针状焦、电力、供热等。

七台河万锂泰电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万锂泰公司” ） 成立于

2017年10月，经营范围是：生产和销售锂电材料、锂电产品，生产和销售

石墨及石墨制品，自成立以来业务未发生变化。

万锂泰公司2017年11月开工建设了2万吨天然球形石墨前驱体项

目，未来业务规划拟投资建设2万吨人造石墨前驱体和4万吨包覆碳化两

个项目。 截止目前，公司与万锂泰公司在产品和项目方面没有任何相同，

不存在违反相关同业竞争承诺约定的情况。公司披露的临2018-055号公

告中“万锂泰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承诺：万锂泰公司经具有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扣非后净利润达到3,000万元， 在宝泰隆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审议时同意收购关联股

东所持有的万锂泰公司股权， 我们同意将所持的万锂泰公司的股权按照

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等规定，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证券服务机构对相关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以市场公允价格转让给宝泰

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2）公司与万锂泰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大额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

2018年度公司与万锂泰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是2,423.5万元，

2019年度， 公司预计与万锂泰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14,886.6万元，

关联交易大额增加的原因是： 万锂泰公司2017年11月开工建设的2万吨

天然球形石墨前驱体项目于2018年11月中旬投产试运行，运行时间为一

个半月左右， 因此与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较小。 在万锂泰公司项

目正式运营后，预计2019年所需原料将大幅增加，因此与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大幅增加是合理的。

（3）核实并确认相关人员是否存在潜在的利益安排。 请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

万锂泰公司相关股东就相关人员是否存在潜在利益安排做出了声明

与承诺，经公司核实：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均履行了正常的关联交易审议

程序， 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利益安排。 公司不存在向其输送利益并损害上

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①万锂泰公司自成立以来

业务未发生变化，未违反万锂泰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做出的《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中的承诺约定；

②我们已在年度董事会召开前对公司2019年预计与万锂泰公司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了解， 公司董事会已充分向我们说明了

2019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大幅增加的理由，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公允，公司与万锂泰公

司根据生产经营计划预计的2019年关联交易金额是合理的；

③根据公司提供的万锂泰公司所有股东的《声明与承诺》、《七台河

万锂泰电材有限公司声明与承诺》及《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声明

与承诺》，我们认为：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均履行了正常的关联交易审议

程序，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利益安排，公司不存在向其输送利益并损害上市

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其他

14.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3,380.14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64.81%；计提坏账准备599.93万元，同比下降81.46%。 请公司补

充披露：（1） 应收账款变动较大的原因；（2） 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应收账款变动较大的原因

应收账款年末较年初下降主要是： ①因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重整，对应收账款预计不能收回的部分核销导致余额减少7,288.97万元；

②本年收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货款导致余额

减少1,765.57万元；③本年客户回款时间缩短、应收票据回款比例提高。

（2）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和计提：

单位：万元

类别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 - - -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账款

3,980.08 100.00 599.93 15.07 3,380.15

组合：账龄分析法 3,980.08 100.00 599.93 15.07 3,380.15

组合小计 3,980.08 100.00 599.93 15.07 3,380.15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 - - - -

合计 3,980.08 100.00 599.93 15.07 3,380.15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万元

账龄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3,438.14 171.91 5.00

1年至2年（含2年） 9.45 0.94 10.00

2年至3年（含3年） 121.60 18.24 15.00

3年至4年（含4年） - -

4年至5年（含5年） 4.10 2.05 50.00

5年以上 406.79 406.79 100.00

合计 3,980.08 599.93 15.07

公司按已制定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确认和计提的会计政策对年末应

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进行测试，在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后，将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包括在账龄分析法内再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试，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

程序：

获取应收账款明细表，与报表数、账面数核对是否相符；在获取关联

方清单的情况下，通过“天眼查” 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查询应收

账款余额较大交易对方信息情况，以确认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于交易

对方余额较大的作为样本实施了函证程序，对未函证的应收账款，检查相

关支持性文件（如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发票、发运凭证及回款单据

等），确定会计处理是否正确；获取应收账款账龄分析表，按已制定计提

坏账准备标准重新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以复核其计算的准确性；依据

已收集的资料检查应收账款中是否存在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是否及时进

行会计处理； 检查应收账款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

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应收账款变动较大的原因为：A、因

西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 对应收账款预计不能收回的部分核销

导致余额减少7,288.97万元；B、本年收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石化分公司货款导致余额减少1,765.57万元；C、本年客户回款时间

缩短、应收票据回款比例提高；②公司按已制定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确认

和计提的会计政策对年末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进行测试， 在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后， 将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包括在账

龄分析法内再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试，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合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15.年报披露，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8439.52万元，其中期末余额前

五名的其他应收款合计占比达87.13%。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与大庆缘

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两项往来款的具

体形成原因，相关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与七台河市新兴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款的账龄为3至4年， 说明其长期挂账的原因；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与大庆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

两项往来款的具体形成原因，相关欠款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2015年11月和2016年5月两次采购招标由大庆缘通电子科技公

司最终中标，中标后分别于2016年1月、2016年6月和2017年10月签订进

口调节阀、气动开关阀和色谱及磁氧分析仪设备购买合同，签订合同后公

司按约定支付了预付款项，后所购设备未如约运达，经多次催货无效情况

下， 公司于2018年4月以大庆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违约， 虚构公司实

力，以合同诈骗、虚假投票罪报案，七台河市公安局新兴分局已对该案立

案，并对其法人进行通缉。 大庆缘通法定代表人现已失联，该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已不具备进口物资交付能力，公司将部

分无法收回的预付款项转入其他应收款， 并依据公司管理人员及律师的

判断计提减值。

在公司有收购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意向的情况下， 为推进

大雁煤业的前期工作，公司与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协议

约定公司借款给大雁煤业公司用于部分资源价款的缴付， 如果最终未在

约定的时间与其股东达成股权转让， 大雁煤业公司将偿还本金并按1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故形成其他应收款；2019年1月，公司已完成

收购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已对其生产经营活动能

够实施控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与七台河市新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款的账龄为3至4年，

说明其长期挂账的原因

2015年公司为七台河市新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城乡建

设局）进行场地回填平整工程确认2,923.13万元收入，于2015年底公司

已收回2,511,23万元，尚欠公司款项411.90万元。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

程序：

检查了大庆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

余额相关支持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付款单据等；在获取关联方清

单的情况下，通过“天眼查” 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查询其信息情

况，以确认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检查了七台河市新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余额相关支持性文件； 对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和七台河市新

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施了函证程序； 获取了大庆缘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立案资料等， 并取得经办律师对大庆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立案情

况、案件进展及预计损失的说明。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①2018年12月29日签定收购宝清县建

龙大雁煤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协议，2019年1月29日完成了其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股东身份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与宝清县建龙大雁煤业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关联关系及借款余额已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与大庆

缘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②七台河市新兴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结存余额属于因业务发生所欠付款项，账龄的划分、列报准确。

16.年报披露，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1.38亿元，较去年下降6.25%。 请

公司补充披露：（1）预收款项形成的原因及对应的客户类型；（2）预收款

项今年下降的原因。

公司回复：

（1）预收款项形成的原因及对应的客户类型

公司预收款项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销售产品产生的预收账款， 对应的

客户类型主要如下：

客户类型 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焦炭客户 8,071 客户按需求量及合同约定预付购货款

供热客户 4,759 一次性收取供热费、供热期跨年、分年确认收入

甲醇客户 447 客户按需求量及合同约定预付购货款

针状焦客户 308 客户按需求量及合同约定预付购货款

（2）预收款项今年下降的原因

预收账款下降幅度较小，无法量化分析，主要原因是客户类型及其预

付采购款变化所致，预收款项近两年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2018年预收款前五名 2017年预付前五名

客户名称 金额 客户名称 金额

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 2,313.57 辽宁澎辉铸业有限公司 2,329.54

伊春建龙冶金材料经销有限公司 1,699.55 辽阳钢铁有限公司 1,857.81

中国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64.18 辽宁前杜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180.22

海城市恒盛铸业有限公司 804.88 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1,100.80

建龙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625.20 四平现代钢铁有限公司 726.20

合计 6,307.37 - 7,194.58

17.年报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列示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本期金额为2798.09万元， 相较2017年947.71万元同比增长

195.25%。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政府补助大额增加的原因，上述政

府补助的构成、公司收到款项或批文的时间以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2）

相关政府补助的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本期政府补助大额增加的原因，上述政府补助的构成、公司收到

款项或批文的时间以及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单位：万元

政府补助项目

计入本期

损益金额

公司收到款项时间

与资产相

关/与收益

相关

信披情况

2016年流贷贴息 860.00 2018年1月 收益相关

临

2018-003

企业科技创新技术奖励 100.00 2018年1月 收益相关

临

2018-003

2016年投产重点工业项目奖补

资金

30.00 2018年1月 收益相关

临

2018-003

矿井关闭奖励资金 900.00 2018年5月、9月、11月 收益相关 未披露

专利奖金补助资金 32.70 2018年12月 收益相关 未披露

循环利用关键技术标准研究协

作项目补助

2.44 2018年9月 收益相关 未披露

科技小巨人企业补助 50.00 2018年12月 收益相关

临

2018-003

选煤厂重点能耗影响因素识别

技术研究及标准研制

7.17 2017年3月 收益相关 未披露

小计 1,982.32 - - -

煤焦油加氢项目 111.00 2008年1月 资产相关 公司未上市

酚氰废水治理项目 68.89 2008年11月、12月 资产相关 公司未上市

电厂灰渣综合利用工程 39.00 2009年11月、2010年4月 资产相关 公司未上市

煤焦油深加工一期项目 85.71 2013年6月 资产相关

临

2013-023

2013年矿井关停改造补助资金 130.75 2013年9月、11月 资产相关 未披露

防尘网建设补助 14.93 2015年8月 资产相关 未披露

电厂脱硫补助 13.95 2015年8月 资产相关 未披露

30万吨煤焦油项目 266.67 2013年5月 资产相关

临

2013-017

30万吨煤焦油项目 13.56 2013年6月 资产相关

临

2013-017

焦炭制30万吨/年稳定轻烃产业

化项目

6.02 2018年11月 资产相关

临

2017-054

小计 750.48 - - -

合计 2,732.79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本年较去年增加主要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增加1,932.07万元，见下表：

单位：万元

政府补助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流贷贴息 860.00 -

企业科技创新技术奖励 100.00 -

2016年投产重点工业项目奖补资金 30.00 -

矿井关闭奖励资金 900.00 -

专利奖金补助资金 32.70 23.25

循环利用关键技术标准研究协作项目补助 2.44 15.00

科技小巨人企业补助 50.00 -

选煤厂重点能耗影响因素识别技术研究及标准研制 7.18 -

黑龙江省博士后管理办公室资助经费 - 12.00

合计 1,982.32 50.25

（2）相关政府补助的确认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时，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

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将尚未

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

损益；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

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综上，相关政府补助的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

关规定。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的

主要审计程序：

获取政府补助明细表，与报表数、账面数核对是否相符；检查政府补

助的支持性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申请文件、批复、收到款项的记录、信息披

露等；取得公司对政府补助的确认和计量的相关政策，检查是否正确对其

他收益、营业外收入、递延收益认定，是否符合已制定的相关政策；重新计

算递延收益分期摊销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是否正确； 抽取资产负债表日

前后发生的大额政府补助实施截止性测试； 检查非经常性损益中列报的

政府补助是否完整； 检查政府补助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

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基于上述所实施的审计程序， ①本年政府补助较上年大额增加主要

是本年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增加所致； ②相关政府补助的

确认和计量符合《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

18.年报披露，商誉期末余额8,421.39万元。 除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

公司计提2,359.09万元商誉减值准备外， 其余三项被投资单位均未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同时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2018年净利润为

-907.10万元， 其他被投资单位未披露财务信息。 请公司补充披露：（1）

涉及商誉事项的四家公司近三年的业绩情况；（2） 结合被投资单位的财

务状况， 收购子公司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

值计提情况，以及商誉事项的具体确定依据，明确说明商誉减值计提是否

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

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涉及商誉事项的四家公司近三年的业绩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 经营指标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营业收入 2,889.11 2,560.84 2,082.12

营业成本 1,219.72 1,358.13 1,106.75

利润总额 -1,496.30 -2,461.85 -31.61

净利润 -1,743.38 -1,877.31 -74.15

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

公司

营业收入 1,660.81 400.82 -

营业成本 1,599.24 398.54 -

营业利润 -898.56 -1,006.04 -77.78

净利润 -907.10 -1,017.18 -58.34

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

营业收入 - - -

营业成本 - - -

营业利润 -16.84 -29.53 -50.50

净利润 -12.69 -22.14 -37.81

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营业收入 12,943.22 12,036.54 8,009.79

营业成本 5,588.45 7,831.48 6,794.26

营业利润 4,413.90 2,465.12 -43.67

净利润 3,083.73 1,553.59 -291.33

（2）结合被投资单位的财务状况，收购子公司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

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 以及商誉事项的具体确定依

据，明确说明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是否符合谨慎性要求，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

情形

①商誉事项的具体确定依据

公司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形成商誉，在

购买日按合并成本与取得标的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

认商誉的价值，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七台河市东润矿业

投资有限公司

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

工有限公司

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

限公司

收购时点 2015年7月 2015年5月 2011年7月

合并成本 3,700.00 68,748.12 5,200.00

被投资单位取得时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

4,356.70 127,421.52 2,368.37

持股比例 43% 51% 100%

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

1,873.38 64,984.98 2,368.37

商誉 1,826.62 3,763.15 2,831.63

②近四年商誉测试情况

因勃利县宏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商誉已于2014年末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不再纳入商誉测试范围；近四年年末纳入测试范围的商誉测试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商誉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一、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资产组范围 资产组包括中心二井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

资产组账面价值 5,374.08 5,282.68 4,788.54 4,359.39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16,220.34 15,775.93 19,962.56 8,525.78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8,205.71 8,114.31 7,620.17 7,191.02

是否计提减值 否 否 否 否

二、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

资产组范围

10万度芳烃在建项目。资产组包括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及无形资

产等

资产组账面价值 259,758.01 255,510.18 253,475.76 227,430.85

资产组可回收金额 307,720.22 290,260.39 266,340.01 276,110.49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267,136.74 262,888.90 260,854.49 234,809.57

是否计提减值 否 否 否 否

三、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资产组范围

石墨矿，主营业务为开采石墨矿石。 资产组包括在建工程、固定

资产及无形资产等

资产组账面价值 6,980.24 6,429.85 5,032.40 4,337.71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13,607.85 16,845.12 17,665.75 15,517.69

包含整体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11,228.19 10,677.81 9,280.35 8,585.66

是否计提减值 否 否 否 否

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于每年年末对商誉减值进行测试， 商誉计提充

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前

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在已出具的2018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年审会计师

已将商誉的减值确定为关键审计事项，针对该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

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程序：

对公司管理层聘用的评估机构，充分关注了评估机构、评估师的专业

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客观性等；了解公司商誉减值测试的控制程序，包括

复核管理层和估值机构对资产组的认定和商誉的分摊方法； 了解各资产

组的历史业绩情况、建设及发展规划，以及宏观经济和所属行业的发展趋

势； 了解商誉减值测试的估值方法； 评价商誉减值测试关键假设的适当

性；评价测试所引用参数的合理性，包括预计产量、未来销售价格、生产成

本、增长率、各项经营费用和折现率等；复核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的确认、

资产组及商誉的账面价值的比较结果及结论。

基于上述所实施审计程序， 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于每年年末对商誉

减值进行测试，商誉计提充分、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

减值》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19.年报披露，公司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矿业），直接持股比例为43%。根据公开信息，该公

司另有两名自然人股东。请公司补充披露：（1）东润矿业的股权结构情况

及股东持股比例；（2）结合投资比例、决策机制、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等

因素，说明控制东润矿业的相关判断、依据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东润矿业的股权结构情况及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于2015年7月以3,700万元人民币收购七台河市东润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润矿业” ）43%股权，该公司注册资本4,500万

元，截止目前，东润矿业股权结构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935 43

李新宇 1,575 35

曲付成 990 22

（2）结合投资比例、决策机制、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等因素，说明控

制东润矿业的相关判断、依据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持有东润矿业43%股权，是第一大股东，且两位自然人股东无关

联关系，也不是一致行动人；其决策机制为执行董事制，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及总经理为公司副总裁焦贵金先生； 根据东润矿业的章程规定按持

股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和亏损分担。

公司可通过治理机构、决策机制等对东润矿业实施控制，将持股43%

的东润矿业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3）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 年审会计师在对公司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过程中对将

直接持股 43%的东润矿业纳入合并报表的情况予以充分关注，针对该事

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审计程序：

查阅了与投资相关的法律文件，包括投资协议、被投资公司章程等，特别

关注与治理结构、股东权力、决策机制、利润分配、退出等相关的条款；检

查股权比例与表决权比例是否一致； 关注了两名自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关注了两名自然人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或其他协议安排；综合判断公司

是否能够对东润矿业实施控制。

基于上述所实施审计程序，公司可通过治理机构、决策机制等对东润

矿业实施控制，将持股43%的东润矿业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并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五月九日


